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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黑龙江省财政绩效评价暂行管理办法》要求，桦川县财政局高度重视，及时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，圆满完成2019年省厅布置的绩效评价工作任务。
2019年全县财政支出绩效自评项目有116个，涉及填报单位30家，资金总额在5.86亿以上。其中21个扶贫专项资金作为重点绩效评价对象，对其8家单位，2.15亿元资金，结合扶贫监控系统填报相关数据，实时更新，保证数据准确性。
2019年初，为响应国家扶贫相关政策，我县主要对“扶贫整合资金”进行绩效申报，为强化措施，确保成效，将相应数据记录在“扶贫监控系统”，形成督查考核工作合力，重点对照考核工作目标与工作进度的差距，检查目标完成情况；实行不定期核验，及时发现问题，及时整改。对下级单位及其部门的检查考核，规定上级各职能部门要承担对口工作的指导、监督与考核的责任。通过有效的督促检查落实，确保了各项考评指标任务顺利完成。较前几年开展情况，今年我县绩效开展情况有以下进步：
(一)绩效评价范围更广，资金量更大。
2019年全县绩效评价项目标准为30万元上做绩效评价管理工作，较2017年的100万元、2018年的50万元，有极大的进步。
(二)部门预算绩效评价工作效果明显。
2019年我县农业局、水利局、教育局等多部门开展了预算绩效评价工作，有利于建立科学、规范、高效的财政资金分配管理体制和预算决策机制，合理配置政府的财政资源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责任意识逐渐增强。通过设定明确可衡量的绩效目标，部门和单位更清楚地了解财政支出所要取得的社会、经济和生态效益，其职能和目标得到进一步明确;通过绩效评价，考核部门和单位绩效目标实际完成情况和取得的成效，并与下年度预算安排挂钩，用财要问效，无效要问责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部门和单位的自我约束意识和责任意识。
(三)管理水平有效提高。
通过开展绩效评价，对财政支出的科学性、效益性、管理水平的评判，建立和完善项目投资、资金管理等一系列规章制度，强化评价结果的反馈和运用，有力地推动了各部门、各单位对项目的科学论证与规划，健全了项目资金的核算与管理制度，改进了资金使用管理方式，促进了部门不断完善内部管理，不断提高理财水平。
(四)培训学习方面进一步加强。
根据省级绩效下达的任务，我县积极组织各单位进行2019年绩效自评交流培训会，及时把考评指标任务分解到各单位，要求各单位履行职责，认真编制本单位年度可报告、可量化、可核实的工作目标和任务，按照“四定”要求，把工作目标和任务逐个分解到下属各部门。任务分配和责任分解做到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，明确各项工作任务的责任主体、工作标准和完成时限，确保各项指标任务能够圆满完成。 加大预算绩效管理基础理论和实务操作统一培训力度，对各预算主管部门、预算单位和中介机构等多层次进行辅导和培训。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，对绩效评价的范围、方法、技术手段进行探索和研究，形成理论和实践互为促进的良好局面。广泛宣传预算绩效管理政策，大力倡导“花钱必问效、无效必问责”的绩效理念，营造“讲绩效、重绩效、用绩效”的良好氛围，使社会公众都来了解支持预算绩效管理工作。

